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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944339]金华职业技术大学
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一、组织机构
成立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
组  长：分管教学校领导 
副组长：教务处（招生办）、纪检监察室、安保部负责人 
成  员：校办公室、附属医院、学工部、继教处负责人。
工作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bookmark: _GoBack]工作组主要职责：贯彻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学校有关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指挥和协调国家、省、学校统一教育考试突发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有关单位参与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行动；重大问题及时向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请示报告，研究事件有关信息上报，统一对外信息发布口径；负责启动和终止应急响应，总结评估应急处置工作。
二、适用范围和安全事件分级
（一）适用范围
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是指在学校进行的各类教育考试在试题命制、印刷、运送、保管、施考、评卷等环节出现的失密、泄密和其他影响考试公平公正的严重事件。各类教育考试主要包括：
1.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考试主管部门委托学校实施的各类教育考试；
[bookmark: OLE_LINK5]2.全国或全省统考的大学外语、高校计算机等级、职业资格、技能等级和其他教育相关考试；
3.学校组织的提前招生、三位一体招生、免试专升本招生和其他招生选拔考试；
4.校内统一组织的学业相关考试。
（二）安全事件分级
按照紧迫程度、涉及范围、危害程度等因素，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主要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
1.特别重大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在２个以上设区市范围使用的拟考试题发生泄密，拟考试题或相关信息被贩卖，或在网络媒体上发布，扩散范围较广的；
2.重大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在２个以上设区市范围使用的拟考试题发生泄密，拟考试题或相关信息未被贩卖，没有在网络媒体上发布，扩散范围有限的；在１个设区市范围使用的拟考试题发生泄密，拟考试题或相关信息被贩卖，或在网络媒体上发布，扩散范围较广的；
3.较大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在１个设区市范围使用的拟考试题发生泄密，拟考试题或相关信息未被贩卖，没有在网络媒体上发布，扩散范围有限的；
4.一般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在本校考点范围内使用的拟考试题发生泄密，拟考试题或相关信息未被贩卖，没有在网络媒体上发布的；试卷运送延误或损毁、评阅前答卷丢失或损毁、成绩数据丢失或损毁、群体性舞弊等影响考试秩序或影响考试公正公平，造成严重影响的。
三、应急响应机制
根据事件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结合不同性质和类型，发生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时，可分别启动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OLE_LINK6]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教育考试安全事件时，由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组织有关职能部门、二级学院、专家进行评估后，向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启动一、二、三级应急响应建议，学校按照要求向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金华市委市政府上报，并及时发布实施；
发生一般教育考试安全事件的，由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组织评估后，做出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的决定，报告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后及时发布实施。 
四、应急响应措施
（一）试卷（题）安全的突发事件
1.试卷失密或泄密事件的处置
省级以上范围的考试，按照国家、省考试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进行处置。学校范围的校级考试，考前发生泄密事件的，可启用备用试题；考试中或考试后发现的，考试继续进行，考试结束后对事件进行调查，对造成的影响范围进行评估，决定是否重新举行考试。
2.试卷运送延误或损毁事件的处置
省级以上范围的考试，按照国家、省考试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进行处置。学校范围的校级考试，根据试卷运送延误或损毁事件的影响范围情况，做出延时考试、停考、缓考或其他处置措施，同时采取措施安抚考生情绪，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3.评阅前答卷丢失或损毁事件的处置
省级以上范围的考试，按照国家、省考试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进行处置。学校范围的校级考试，根据丢失试卷的数量，确定受影响的范围，提出处置意见。
4.考试成绩电子数据损毁事件的处置
学校范围的校级考试，组织工作人员重新进行成绩录入。
（二）其他影响考试秩序的突发事件
1.考试开始前发生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类等危及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安全或影响考试秩序事件的处置：省级以上范围的考试，按照省考试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进行处置；学校范围的校级考试，在确定影响范围和程度后，宣布暂停、延期或如期进行考试的处置方案。
2.考试进行中发生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类等危及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安全或影响考试秩序事件的处置：省级以上范围的考试，按照国家、省考试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进行处置；学校范围的校级考试，应急处置工作组迅速派人员核实情况，对事件对考试的影响范围、可能持续的时间等做出初步判断，上报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学校各部门配合，妥善疏散、安置考生，做好受伤人员的救治和现场秩序维护工作，确保考生安全。
3.考试过程中发生群体违纪或舞弊事件的处置：省级以上范围的考试，按照国家、省考试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进行处置；学校范围的校级考试，应对考生进行劝解和教育，终止该场考试，不准涉案人员离开考场，并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考试规定进行详细记录和处理。同时，立即向学校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4.考试过程中，遇考场突然停电的处置：做好考生安抚工作，并立即启用备用电源，保证考试正常进行。如果属于区域大面积停电，应急处置工作组应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确认恢复供电时间后，做出考试延长时间、当场收卷或重新进行考试的决定。
5.机考过程中，出现病毒和软件故障，或者局域网出现中断等事件：应安排相关技术人员尽力排除故障，或安排考生在备用机器上进行考试。如影响考试时间的，补足考生因此而耽误的考试时间，同时做好情况记录。
6.出现其他不可预测的事件，核实情况后上报考试主管部门或应急处置工作组，请示处理意见和实施，并做好情况记录。
五、应急保障
1.资金保障。处置校园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所需经费，根据学校相关经费管理办法规定，由学校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经费列支，接受学校和社会监督管理，保证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2.物资装备保障。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时，根据应急处置实际所需设施、设备和物资，由工作组向学校申请应急调用；
3.信息保障。学校建立校园突发事件的专项信息报告制度，承担校园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和传递等工作，确保信息的准确和畅通；
4.舆情监控与技术保障。学校承担国家级、省级统一教育考试时，按规范成立舆情监控组、技术保障组，分别由校宣传部门、信息中心负责人和相关技术人员组成，做好重点领域的舆情实时监控和跟踪。制定突发教育考试安全事件处置预案，一旦发生突发安全事件，快速启动处置预案；
5.组织纪律保障。严格考试工作规程和工作纪律，尽力杜绝教育统一考试安全事件发生。处突时，工作组要按照预案要求快速投入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并切实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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